
2009年 8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6卷第 4期

Aug. 200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6　NO. 4

doi: 10. 3969 / j. issn. 167220598. 2009. 04. 018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统一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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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人信息是指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 ,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

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

立法模式 ,分为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两种范例。无论是哪种范例 ,都会存在一定的弊端。统一

立法模式是中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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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公民生活变为可见的、可计算和可预期

的 [ 1 ]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发达国家开始利

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 ,以此为

标志 ,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历史阶

段 ,社会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政府和企业都

需要掌握更多的个人信息。于是对个人信息的争

夺 ,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社会各个领域悄悄蔓

延。“自古以来 ,信息的内容、信息的处理与信息

的传输 ,一直是国家的治理者所关注的。要使一个

国家安定、稳定 ,继而发展、繁荣 ,国家从立法的角

度 ,就不能不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管

理。”[ 2 ]中国政府已经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列入立

法计划 [ 3 ]。在这种形势下 ,理论界对个人信息立

法进行科学探讨不仅具有法学价值 ,而且具有明显

的实践意义。就我国如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学

者之间充满了争论。这些争论大多是围绕实体性

问题展开 ,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个人信

息权的法律性质等等。然而 ,从政府角度看 ,制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立法模式的

选择。

　　一、个人信息立法模式概述
所谓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模式是指一国政

府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时所采取的与调整范围有

关的法律形式。对个人信息立法模式的选择是为

了在一国的法律体制之内更好地对个人信息提供

保护。有学者认为 ,“所谓个人信息 ,包括人之内

心、身体、身份、地位及其它关于个人之一切事项之

事实、判断、评价等之所有信息在内。换言之 ,有关

个人之信息并不仅限于与个人之人格或私生活有

关者 ,个人之社会文化活动、为团体组织中成员之

活动 ,及其它与个人有关联性之信息 ,全部包括在

内。”美国 Parent教授认为 ,“个人信息系指社会中

多数所不愿向外透露者 (除了对朋友、家人等之

外 ) ;或是个人极敏感而不愿他人知道者 (如多数

人不在意他人知道自己的身高 ,但有人则对其身高

极为敏感 ,不欲外人知道 )。”笔者主张采用识别型

定义方式。所谓“识别 ”,就是指个人信息与信息

主体存在某一客观确定的可能性 ,简单说就是通过

这些个人信息能够把信息主体直接或间接“认出

来 ”。个人信息是指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

总和 ,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智

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

方面。根据不同的标准 ,个人信息可以划分为不同

的类别 : 1. 以能否直接识别本人为标准 ,个人信息

可以分为直接个人信息和间接个人信息。所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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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个人信息是指可以单独识别本人的个人信息 ,比

如身份证号码、基因等 ;间接个人信息是指不能单

独识别本人 ,但和其他信息结合可以识别本人的个

人信息。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间接个人信息

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种 ,同样应受到法律保护。2. 以

个人信息是否涉及个人隐私为标准 ,个人信息可以

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琐细个人信息 ( trivial data)。

敏感个人信息 ,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根据英国

1998年《资料保护条例 》的规定 ,敏感个人信息是

“由资料客体的种族或道德起源 ,政治观点 ,宗教

信仰或与此类似的其他信仰 ,工会所属关系 ,生理

或心理状况 ,性生活 ,代理或宣称的代理关系 ,或与

此有关的诉讼等诸如此类的信息组成的个人资

料 ”。琐细个人信息是指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根据瑞典《资料法 》的规定 ,琐细信息是指“很明显

的没有导致被记录者的隐私权受到不当侵害的资

料 ”。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琐细信息与敏感

信息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不同。3. 以个人信息的处

理技术为标准将个人信息划分为电脑处理个人信

息与非电脑处理个人信息。电脑处理 ,是指利用电

脑或自动化机器为信息输入、储存、编辑、更正、检

索、删除、输出、传输或其他处理。这种分类的法律

意义在于 ,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更容易受到侵害 ,

因此 ,在个人信息发展史上 ,有很多早期的个人信

息保护立法仅规定对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保

护 ,将非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排除在保护法的范围

之外。笔者认为 ,非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 ,如指纹、

声音、照片等有与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具有同等的

保护价值 ,并不能因为信息社会的到来而忽视传统

的个人信息。4. 以个人信息是否公开为标准 ,可以

分为公开个人信息和隐秘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

息 ,是指通过特定、合法的途径可以了解和掌握的

个人信息。我国台湾《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 》

施行细则第 32条 3项规定 :“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

护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所称已公开之资料 ,指不特定

之第三人得合法取得或知悉之个人资料。”隐秘个

人信息和公开个人信息对应 ,是指不公开的个人信

息。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 ,公开个人信息无论

是否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都已经丧失了隐私利益 ,

不能取得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除此之外 ,以

个人信息的内容为标准 ,个人信息还可以分为属人

的个人信息和属事的个人信息。属人的个人信息

反映的是个人信息本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关系 ,它

主要包括本人的生物信息。属事的个人信息反映

的是本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 ,它反映出信息主

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个人信息

还可以分为纳税信息、福利信息、医疗信息、刑事信

息、人事信息、和户籍信息等 ,不同的信息 ,具体的

保护方式亦不相同。[ 4 ]

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立法模式是指由国家立

法 ,统一规范国家机关和民事主体收集、处理和利

用个人信息的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为欧盟所

倡导 ,对此后的国家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客观

说 ,此种影响 ,并不是因为欧盟采取了统一立法这

种模式 ,而是由于统一立法模式和世界上大部分国

家的法律制度相吻合。具体讲 ,个人信息保护的统

一立法模式 ,又可以分为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日

本模式又称为统分结合模式。

　　二、德国模式
德国实行统一立法模式保护个人信息。德国

制定了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 ,成为资料

法 ,对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个人信息进行统一规范

和保护。德国是联邦国家 ,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

次都制定了资料法。其保护法同时规范政府和民

间行业。在体例上 ,德国联邦资料法分为总则和分

则 ,第一部分“一般条款 ”是总则 ,分则由第二部分

到五部分组成。其中 ,第二部分是“公务机关的资

料处理 ”,第三部分是“非公务机关和参与竞争的

公法上的企业的资料处理 ”,第四部分是“特别规

定 ”,第五部分是最后条款。德国联邦个人信息保

护法制定于 1977年 ,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修订。

德国国会于 1970年起着手制定《联邦个人资料保

护法草案 》,经过长达六年的反复讨论与修改 ,最

后于 1976年全文通过 , 1977年生效。该法的正式

名称是《防止个人资料处理滥用法 》,人们习惯称

其为资料法。1977年资料法颁布后 ,曾引起许多

要求修法的批评 ,并于 1980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正。

这次修正的主要成绩是立法技术方面的进步。德

国宪法法院在 1983年“人口普查法案 ”判决中第

一次使用了信息自决权的概念 ,使个人信息权利成

为一项明确的宪法权利 ,并以此权利基础来重新审

视和构建资料法。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修正

将国家安全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纳入个

人信息保护法。经过 1990年的修订 ,德国个人资

料法在理论与司法界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肯定。

资料法 ,既涉及非公务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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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又涉及公务机构。德国立法将此两种性质的法

律关系 ———非公务机构处理个人信息形成的民事

法律关系 ,和非公务机构处理个人信息形成的行政

法律关系 ,纳入资料法统一规制。同传统法律部门

比较 ,呈现交叉性。德国的统一交叉立法模式对整

个大陆法系的个人信息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

后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纷纷仿效德国采取统一

交叉立法模式。甚至 ,有的英美法系国家也选择了

此种立法模式。

　　三、日本模式
日本选择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保护个人信息。

日本于 1988年公布了《行政机关电脑处理个人情

报保护法 》,对政府机关的电脑处理“个人情报 ”

行为加以规范。随后 ,又于 2005年开始实施《个人

情报保护法 》。该法为政府机关和民间行业共同

遵守的处理个人信息的准则 ,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基

本法。根据此法 ,个别政府领域或者民间行业可以

针对自己的不同情况制定个别法或者自律规范。

因此 ,日本个人情报保护立法模式被称为统分结合

的立法模式。

日本个人情报的保护采取先制定统一的个人

情报保护法 ,然后在由不同的政府机关和民间行业

制定特别法或者自律规范的方式。日本法共七章

六十四条 ,第一章为总则。总则共两条 ,明确立法

目的、解释条文用语、界定适用范围。第二章 (第

三至八条 )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该法列举的原则内容来自于 OECD 的八大原则。

第三章 (第九至十一条 )规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为

保护个人信息而采取必要措施的责任。第四章

(第十二条至十九条 )专门规定了政府 (内阁总理

大臣 )在听取国民生活审议会的意见之后 ,有制定

保护个人情报的基本方针的义务。政府应采取提

供信息、制定保护方针和措施等方式促进和支持地

方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制定和实施个人信息保护

政策 ,以及帮助民间正确方式正当处理个人情报。

在企业与信息主体因个人情报的处理发生纠纷时 ,

国家应迅速采取必要且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法

案第五章是对私人企业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的义

务。这部分的规定 ,被认为是该法的重点。从立法

技术来看 ,第五章 (第二十条至第五十四条 )是对

第二章确立的保护原则内容的具体化。在此基础

上 ,本章规定了私人企业处理个人情报所应遵守的

最低限度标准。也就是说 ,本法鼓励至少不禁止行

业另行制定更高标准的自律规范。依据本章的规

定 ,“个人情报认定团体 ”在经主管大臣确认后 ,有

权处理该团体成员涉及的个人情报的纠纷。第六

章 (第五十五条至六十条 )对适用除外做出了规

定。下列机构和行为不适用本法第五章的有关

规定 :

(1)新闻媒体为报导用途处理个人情报 ;

(2)大学及其他学术研究机关或团体及其所

属人员为学术研究用途处理个人情报 ;

(3)宗教团体为宗教活动用途处理个人情报 ;

(4)政治团体为政治活动用途处理个人情报。

该法第七章为罚则。规定了私人企业违反个

人情报保护法的处罚。

有些种类的个人信息 (如医疗信息、金融信

息、通信信息等 ) ,在性质上及其用途上具特殊性 ,

必须立专法加以特别保护。该法第三章专门涉及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领域内的责任。纵观日

本个人情报保护法 ,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政府和民间

业者处理个人情报应遵循的共同规范 ,属基本法性

质 ;而第五章至第七章是专门针对民间业者处理个

人情报应遵守的规范 ,为普通法性质 ;因此 ,日本法

为折中统一立法模式与分散立法模式的双重构造

法模式。该模式不同于德国的统一立法模式和美

国的分散立法模式。

　　四、统一立法模式评析
(一 )统一立法模式的优势

第一 ,统一立法模式可以使保护个人信息在一

国内部明确化 ,使自然人在其个人信息上的权利成

为一项具有绝对性的法律权利。这无疑是有利于

自然人权利的实现的。通过立法将本人对其个人

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确定下来 ,是

欧洲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一贯作法和主张。统一

立法模式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最强有力的机

制。通过统一立法模式 ,信息主体获得法律赋予的

权利 ———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具体人

格权 ,它是指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

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其权利内容具

体包括信息决定权、信息保密权、信息查询权、信息

更正权、信息封锁权、信息删除权等。

第二 ,统一立法模式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

统一的法定标准。“法律规范并非彼此无关地平

行存在 ,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因此 ,以体系的方

式从整体把握、建立统一的保护标准是立法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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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这样就可以克服自律机制各行其是的弱点。

第三 ,统一立法模式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

科学的行为规范。从立法程序看 ,法律是全国一定

领域的各方面的专家智慧的结晶 ,从宏观上讲比自

律机制的自律规范更加标准和科学。

第四 ,统一立法模式可以对损害提供充分的救

济。统一立法模式对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侵害信

息主体利益的行为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这一点

往往是行业自律无法做到的。国外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往往就法律责任做专章规定 ,强调违法行为

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以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

救济。这种法律责任可以分为 :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和刑事责任三种。而自律机制往往缺乏最终的

救济手段 ,被侵害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切实的

补救。

第五 ,与自律的自律规范相比 ,法律规范具有

高度的权威性。法律规范的权威性远远高于自律

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在该国领

域内具有普遍的拘束性 ,其权威是自律规范无法比

拟的。以法律规范有关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

用行为 ,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

通过立法规定严格的法律制度、程序和条件 ,调整

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传输、利用、安全等行

为规范 ,就行为主体、行为目的、行为方式、行为对

象、行为时间等内容分别做出强制性规定 ,是保护

个人权利的有力途径。

第六 ,法律规范更容易得到普遍的遵从。法律

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 ,得到社会公众的遵

从是一般情况 ,对它的违反是特例。

(二 )统一立法模式的弊端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们也必须辩证地

看待统一立法模式。与自律机制相比 ,法律机制通

过统一立法将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上的权利作为

一项法定权利加以明确规定。这样 ,可能阻碍个人

信息乃至信息的自由流动 ,抑制创新和限制市场自

由。并且从法律实施的成本来看 ,也存在着相当重

的负担。

　　结论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利弊 ,这是辩证法延伸到社

会科学领域得出的原理。因此 ,不能因为统一立法

模式存在弊端就对它进行简单否定。我国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法 ,必须完成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任

务 ,还要立足于中国的法律体制 ,因此 ,统一立法模

式是中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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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n iform leg isla tion m ode of persona l informa tion protection law

Q IA i2m in
(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the sum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identify the person, including a person’s physiological, p sy2
chological, intellective, individual, social, econom ic, cultural and fam ilial information etc. The uniform legislation mode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 rote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exemp lifications, German mode and Japanese mode. W hichever it is, each

of them has certain disadvantages. The uniform legislation mode is the necessary choice of the legisl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 rotection in China.

Keywords:personal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mode; uniform legisl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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